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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由于不同的哲学渊源 ,认可不同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奎因和斯特劳森在存在和共相问题上提出了截然

不同的观点。可以认为 ,斯特劳森的思想是对奎因研究的重要补充和修正 ,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同时 ,深化了

语言哲学中意义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哲学中本体论问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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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different philosophy origins recognize different researching theories and researching methods, Queen and Strawson

brought about totally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e p roblem of existence and commonness. To some extent, we can regard Strawson’

s thought as important supp lements and amendments to Queen’s study. A s they accomp lished their own historical m ission, they

deepened the research on the question of mean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question of ontology in analytic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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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存在和共相是本体论中的核心概念。奎因和斯特劳

森的存在和共相之争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方面使长期悬

而未决的问题得以解决 ,另一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意义

问题研究和分析哲学本体论问题研究的新时代。

分析哲学家认为形而上学问题是无意义命题 ,将所

有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然而 ,语言问题和形而上

学本体论问题是紧密相连的。“语言谈到深处就碰到了

本体论的问题 ,而要把本体论的问题讲清楚 ,又必须考察

语言 ”(张庆熊 2008: 55)。正是由于本体论问题不可忽视

的地位 ,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到奎因的本体论承诺 ,再发

展到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 ,构成一条贯穿分析哲学

的本体论研究主线。本体论承诺是奎因对存在问题的探

讨 ,本体论化约论是奎因对共相问题的态度 ;斯特劳森对

本体论承诺的批评和本体论等级说则反映了他对存在和

共相的不同理解。奎因和斯特劳森在存在与共相问题上

产生激烈的争论 ,形成风格迥异的语言观和哲学观。奎

因和斯特劳森的论争调整了分析哲学家对待形而上学的

态度 ,深化了语言哲学中意义问题和分析哲学中本体论

问题的研究。

2　奎因的本体论承诺标准
奎因开创性地将本体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并在语

言层面展开对本体论承诺的研究 ,与传统本体论对存在

问题的探索有着本质区别。

2. 1本体论的问题 :事实问题和承诺问题

奎因从现实世界和语言世界角度 ,以本体论区分的

方法颠覆了传统研究。他将本体论分为两类问题 :事实

问题和承诺问题。事实问题是研究世界上存在的事物是

什么 ,这不是哲学家关心的问题 ,而是科学须要界定的事

物的存在方式。承诺问题指每一个理论中承认的存在的

事物 ,它与现实世界中实际存在的事物无关 ,仅仅是一个

语言问题 ,是一个理论中认为有什么事物存在的问题。

事实问题立足于现实世界 ,与语言无关 ;承诺问题立足于

语言层面 ,与现实世界无关。因此 ,奎因与传统形而上学

家关心的本体论问题截然不同 ,他关注的是语言层面的

本体论承诺。奎因将本体论问题重新纳入到语义学研究

层面上来 ,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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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本体论承诺的识别 :单称词项可消除论

奎因认为 ,本体论的承担者是约束变项 ,单称词项不

是本体论承诺的承载者 ,理由是单称词项可以消除。单

称词项不在本体论上保证某物的存在。奎因对单称词项

的消除依据的是摹状词理论 ,日常语言中的主词改写为

摹状词而被消除。与罗素一样 ,奎因认为专名是缩写的

摹状词 ,同样可以消除。主词位置上的摹状词可以消除 ,

单称词项不再出现 ,语句中保留的只是符合标准记法的

约束变项、谓词和量词。既然在主词位置上的单称词项

可以消除 ,它就不可能是本体论的承载者。否定单称词

项是本体论的承载者之后 ,奎因提了著名的论断 :“存在

就是作为约束变项的值 ”(奎因 1987: 12)。

2. 3本体论认可标准 ———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

奎因的本体论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 20

世纪 30 - 40年代 ,奎因坚持唯名论观点 ,只承认个别事物

的存在。而 50年代奎因又否认除类以外的其他共相 ,将

物理对象和类视为本体论承诺的对象。奎因对本体论承

诺提出认可标准 :“没有同一性 ,就没有实体 ”(赵利 2004:

44)。同一性是本体论承诺的重要依据。在奎因的认可

标准下 ,只有物理对象和类能够提供外延的同一性标准 ,

它们成为本体世界的两类成员。由于属性或者性质没有

清晰的、普遍的同一性的标准 ,因而被奎因排斥在本体论

承诺的范畴之外。奎因指出 ,事物的属性不是本体论世

界的成员。比如 ,世界上有红的玫瑰、红的晚霞、红的房

子 ,“红色 ”是事物的属性 ,属性是普通的谓词表达式 ,因

为世界上没有“红色 ”这一事物的存在。属性和事物本身

是不同的 ,因而属性、关系、数这些概念其实是多余的。

(奎因 1987: 14)

3　斯特劳森对本体论承诺的批评
斯特劳森一直把奎因视为一个主要对话者。对于奎

因的本体论 ,斯特劳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两人的分歧主

要集中在单称词项多余论和“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 ”两

个方面。

3. 1斯特劳森对单称词项多余论的批评

单称词项是奎因和斯特劳森争论的核心问题。单称

词项多余论是本体论承诺的前提和基础。斯特劳森对此

提出了不同见解。

3. 11对单称词项范畴的重新确定

斯特劳森重新界定了单称词项的范畴。他认为 ,单

称词项涉及到一个重要概念 ,那就是识别问题。单称词

项的功能不应该仅仅是指称单个对象 ,而是应该和识别

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例如 :

① а. Явсёсказала.

　 б. Кто2тотебяждёт.

② а. Врачпринимаетбольного.

　 б. Онработаетврачом.

按照奎因的理论 , ①а中的 я, ②а中的 врач都是用

来指称单个的人 ,是本体论承诺中可以消除的单称词项 ;

而 ①б中的 кто2то, ②б中的 врачом不是用来指称单个

的人 ,不是单称词项。斯特劳森认为 ,单称词项的确定不

应当仅仅从是否指称单独个体的角度来分析 ,应当结合

识别概念共同确认。①а中的 я, ②а中的 врач同 ①б中

的 кто2то, ②б中的 врачом相比 ,区别在于前者不仅用

来指称对象 ,同时还是用来识别对象。单称词项应该同

时具有指称和识别两种功能。因此 ,斯特劳森对奎因的

单称词项定义作了如下的修订 :“在给定的使用或语境

中 ,如果一个词项用来指称一个且仅有一个对象 ———不

管这对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 ———不仅仅用来分类或描

述而且用来识别那个对象 ,则该词项为单称的 ”(赵利

2004: 35)。

3. 12不包含单称词项的语言不能指称殊相

奎因的语言体系包括量词、逻辑联词、约束变项和谓

词。斯特劳森认为这样的语言不能识别对象。奎因语言

体系中的语句没有单称词项 ,对对象的指称由约束变项

完成。斯特劳森认为 ,这种语言似乎是一种游戏 ,人们使

用限定摹状词来指称对象 ,虽然指称的对象只有一个 ,人

们却可以使用大量的、随意扩大的摹状词来描述对象。

这就是语言中指称对象的方式。在运用量化变项指称事

物时 ,具体的殊相是量化变项的值域 ,本体论承诺的基础

正是这些殊相 ,这些殊相也是谓词的唯一组成部分。

在语言中 ,通常用普遍词项来表示对象的属性。属

性是由名称和谓词代表的。在经验论的前提下 ,普遍词

项只有通过指示的方式获得。“为使普遍词项得以理解 ,

有些普遍词项必须通过指示的方式习得 ,但这一事实本

身并不决定一个普遍词项是属性的名称还是该属性的实

例的一个谓词。”(应奇 2000: 65)按照斯特劳森的观点 ,

普遍词项在语言中表现为两种方式 :在谓词的位置上“这

是 A”和在主词的位置上“A在这里 ”。当普遍词项处于

谓词位置 ,它是单称词项指称的谓词 ;当普遍词项处于主

词位置 ,普遍词项是被谓词指称的单称词项。 (斯特劳森

2004: 113)斯特劳森由此得出结论 ,如果奎因承认普遍词

项可以作为被指示识别的殊相的谓词 ,那么语言就必定

包括奎因否定的可以对个别殊相进行识别指称的单称词

项。如果没有可以处于主词位置上被识别指称的单称词

项 ,就没有处于谓词位置上对单称词项的识别指称。

3. 2斯特劳森对“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 ”的批评

斯特劳森认为 ,在“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 ”的背后

是本体论化约纲领 ,该思想近似于罗素的观点。罗素在

本体论问题上分析过“奥卡姆剃刀 ”原则 ,沿着这个思路

研究本体论 ,他主张在本体论的世界里消除掉那些不必

要的实体。针对奎因的本体论化约纲领 ,斯特劳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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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等级说 ,用以解释事物属性的指称问题。对于不

同层次的本体论 ,斯特劳森按照优先性原则进行本体论

等级划分。根据奎因严格的外延同一性标准 ,事物的属

性排除在本体论成员之外。斯特劳森认为 ,对本体的划

分应该采取更为宽容的方法 ,因为事物的指称预设事物

的存在 ,事物属性的指称则预设事物的指称。如果“红色

的房子 ”预设“房子 ”的存在 ,属性“红色 ”却没有预设某

一种事物的存在。相对于事物的指称“房子 ”或者“红色

的房子 ”,“红色 ”这一属性是低一层次的本体论。

根据奎因的同一性原则 ,其本体论世界只有物理对

象和类 ,而斯特劳森的本体论世界则包含不同级别的本

体论对象。当代分析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把哲学问题归

结为语言问题。不同的本体论反映在语言中就出现不同

的语言观。在奎因的本体论化约纲领下 ,共相不在本体

论的范围内 ,不能作命题的主目 ,因此主目上的单称词项

可以消除 ,只有符合本体论的物理对象和类才可以充当

命题的主目 ;在斯特劳森的本体论等级论之下 ,殊相和共

相都在本体论的范围内 ,虽然它们属于不同的层级 ,但是

都可以充当命题的主目。

4　奎因和斯特劳森的思想分歧
首先 ,哲学思想不同 :奎因哲学是唯名论思想的反

映 ;斯特劳森哲学是唯名论和唯实论思想的结合。奎因

只承认殊相 ,反对共相 ;斯特劳森在承认殊相的同时 ,承

认共相拥有指称实体的能力。其次 ,理论渊源不同 :奎因

哲学反映了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 ;斯特劳森哲学反

映了康德思想在现代哲学中的演绎。对于本体论的标

准 ,奎因指出 ,“我所提出的明显的忠告就是宽容和实验

精神 ”(奎因 1987: 18)。“宽容 ”就是奎因认为的没有唯

一的本体论 ,语言意义随着约束变项的变化而变化 ,这是

一种相对主义的本体观。“实验精神 ”反映实用主义思

想 ,将本体论看作语言构架 ,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

来经验的工具 ”(奎因 1987: 8)。斯特劳森哲学明显受到

康德思想的影响。康德的概念图式是对经验普遍必然结

构的探讨 ,斯特劳森和康德的概念图式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斯特劳森将逻辑分析方法引入概念图式研究 ,是康

德理论在当代哲学中的演绎。最后 ,研究方法不同 :奎因

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 ,使用现代逻辑工具 ,构造一

种符合逻辑的人工语言 ;斯特劳森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代

表人物 ,认为日常语言反映人类认识世界的概念图式 ,正

是这种语言揭示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5　对奎因和斯特劳森论争的思考
本体论问题是哲学中不可回避和超越的问题 ,奎因

和斯特劳森的对话主要围绕本体论问题进行 ,斯特劳森

的思想是对奎因研究的重要补充和修正。他们二人的分

歧主要表现在对存在和共相的不同理解上。

5. 1存在问题

奎因和斯特劳森对存在问题的态度完全不同。奎因

认为存在是主观上的设定 ,他认为一切理论必然包括本

体论 ;斯特劳森认为语言的主谓命题反映世界的基本结

构 ,但命题的逻辑主词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预设 ,“要把

主语表达式看作以指称殊相的方式断定使用这个表达式

的存在预设 ”(斯特劳森 2004: 15)。存在命题中逻辑主目

的存在是语言形式上的要求 ,与现实世界中对象的实际

存在与否没有关系。奎因的本体论承诺实际上是对哲学

上存在问题的消除。在本体论上 ,奎因取消形而上学“实

际上有什么东西存在 ”的问题。在认识论上 ,奎因取消

“我们的理论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符 ”的问题。与奎因不

同 ,斯特劳森对困扰哲学家的存在问题 ,通过预设概念来

解决。斯特劳森把存在问题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模式结合

起来 ,把存在问题同语言的使用结合起来 ,把预设和殊相

的引入结合起来。我们认为 ,语言结构和世界逻辑结构

不同 ,逻辑主词的出现仅仅是语言形式上的要求 ,与事实

上是否存在没有关系 ;存在命题中的存在既可以是事物

的存在 ,同样也可以是概念的存在。斯特劳森修改和完

善了对存在问题的解释。

5. 2共相问题

奎因只承认殊相的存在 ,否认属性是本体论的成员 ;

斯特劳森承认不同级别的本体论对象。物质物体和人具

有本体论的优先性 ,但属性、概念属于低一个层次的本体

论。对于共相的不同理解反映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观念

差别 ,可以从人类认识世界的哲学观念的变化趋势上思

考这个问题。早期的传统哲学认为 ,世界是静止的 ,“世

界被视为由无数静态、独立的实体构成的总体 ,每一独立

实体都有其自在的固有本质 ,世界上存在着脱离运动、脱

离行为的固有实体 ”(郭聿楷 何英玉 2002: 141)。这种静

态的认识论正在被一种动态的认识论所替代 ,也就是说 ,

世界是在一种运动中存在 ,存在蕴含于运动中 ,反映一种

动态的哲学观点。相对于静态的认识论 ,世界由单独的

事物构成 ,表示殊相的名词和代词当然可以孤立和完整

地指称和证同对象 ,它们是完全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世界

万物置于运动之中考虑 ,那么反映事物的运动状态和性

质的是共相 ,表示共相的动词和形容词恰恰可以指称事

物的这种存在方式。表示殊相的名词和代词只有在结合

表示共相的运动和状态的词才能够形成完全的概念。

世界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存在 ,人们在用语言描述世

界 ,是用整个语句而不是使用单独的语词。沙夫说 ,“语

言反映实在 ,并不在于语句的部分之间的关系相应于实

在的因素之间的关系 ”(沙夫 1979: 328)。“红色的房子 ”

和“红是这个房子的颜色 ”中的“红 ”表示“房子 ”的属性 ,

“房子 ”表示“红色 ”拥有的实体。这仅仅是根据语言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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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而作的形式上的安排 ,“红色 ”和“房子 ”没有本质

上的区别 ,它们的外延都是“红房子 ”,同样拥有指称的对

象。斯特劳森也有类似的论述 :在存在命题中 ,殊相用来

表示逻辑主词不过是语言的形式要求 ,这并不排除共相

作为逻辑主词的情况。我们认为 ,较之奎因的化约论 ,斯

特劳森的等级论更能合理地解释语言对世界的描述方

式。我们从认识世界的静态观转化为动态观的立场出

发 ,认为殊相指称静态的、单独的事物 ,而殊相和共相的

结合指称动态的、整体的事实。斯特劳森承认共相的本

体论地位 ,这正是符合我们用发展的、动态的目光认识世

界的趋势。

6　结束语
作为分析哲学中的两位重要人物 ,奎因和斯特劳森

的思想为本体论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之间的对

话对现代语言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改变了语言哲学理

论体系中的许多重要观念。奎因和斯特劳森由于拥有不

同的哲学思想、理论渊源和哲学研究方法 ,在存在和共相

等问题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奎因和斯特劳森的论

争为本体论相关问题在研究角度、研究领域、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等方面带来了更新。从奎因的本体论承诺到斯

特劳森本体识别和等级理论 ,本体论的发展过程反映了

从排斥到回归的趋势 ,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是对前面一

种理论的继承和拓展。斯特劳森通过与奎因关于存在问

题的论争 ,建立识别概念 ;斯特劳森通过与奎因关于共相

的论争 ,建立本体论等级说。识别概念和本体论等级说

构成斯特劳森概念图式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尽管现

在看来 ,本体论承诺、本体识别和等级理论都存在一些有

待完善的地方 ,但我们认为 ,奎因和斯特劳森的论争深化

了语言哲学中意义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哲学中本体论问题

的研究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本体论承诺给形而

上学的存在问题划分出明确的界限 ,斯特劳森理论将存

在问题作为其哲学的基本目标 ,促进了分析哲学本体论

问题的回归 ; 2)本体论化约纲领把属性排除在本体论范

畴之外 ,否定共相的存在 ,给我们动态看待世界造成困

惑 ;本体论等级说承认不同层次的本体论 ,更为符合用动

态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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